
篇国务院专报，完成了多篇有关主要发达国家气候变化立

场、国际谈判策略、2012 年后 CDM 机制预判、国际碳市场

走向、技术引进与减排能力等调研报告。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供稿，

华小婧执笔）

注册会计师事业

2008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继

续以行业国际化发展为导向，深入实施行业人才战略、准则

国际趋同战略、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研究推进注册会计师

考试制度改革，深化行业诚信信息监控体系建设，完善行业

制度建设，加强行业党建工作，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行业发展和协会建设。

一、深入推进行业做大做强战略

2008 年，中注协积极推动国务院 9 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快会计服务出口的若干意见》的落实，研究相关配

套措施，为事务所“走出去”提供政策扶持和技术支持。3

月31 日，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带队走访商务部，商讨解决事

务所“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推动有关国家会

计市场开放，积极参加商务部组织的自由贸易区等对外贸易

谈判，承办和组织事务所参加相关国际活动，向国际推介中

国事务所，推动国内事务所与有关国家事务所签署合作协

议。继续加强事务所“走出去”信息服务建设，搭建企业与

事务所交流信息、沟通情况和洽谈合作的平台。制定《关于

规范和发展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引导中小事务所发

展，夯实做大做强的基础。完善事务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发布2008 年度事务所综合排名，引导事务所做大做强。

二、继续深化新审计准则体系的贯彻实施

继续推进新审计准则实施工作，发布《小企业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编制指南》，着力提升中小事务所执行新审计

准则的能力。研究起草与国际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趋同的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并发布征求意见稿，为注册会计

师解决实践中遇到的职业道德问题提供指导。与欧盟就双方

开展审计准则等效会谈达成共识，推进与发达市场经济体审

计准则的等效互认。

三、以领军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为重点，深

化行业人才战略

全面总结和评价行业人才培养的实施效果，深化行业人

才战略。一是深化领军人才培养。制定了《注册会计师行业

领军人才培养规划》和《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考核管理

办法》，完成2008 年度第四批行业领军（后备）人才、“注

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主任）班”的选拔，在境内外举

办培训班，对行业领军人才进行集中强化培训。二是深化国

际合作项目。安排通过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部分

科目考试的学员赴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选拔 12

名注册会计师赴澳大利亚进行为期4 个月的学习培训，并全

部取得澳洲注册会计师资格。三是提升行业后备人才培养机

制和水平。开展 CPA 专业方向学生境外实习、师资培训和

教学质量评估，研究制定《中注协 CPA 专业方向院校间教

授互访暂行办法》、《CPA 专业方向教师境外实习项目工作

方案》，积极推进院校间教授互访、核心课程教师赴英国开

展合作研究。四是继续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加强日常培训管

理。制定发布了《关于 <中国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

的补充规定》，正式启用行业继续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加强

与3 所国家会计学院的培训合作。2008 年举办各类培训班

41 期，培训学员 22500 人次。

四、全面推进和深化行业诚信信息监控体系建

设

2008 年，继续推进和深化以 “注册”为枢纽的行业诚

信信息监控体系建设，分步骤分阶段采集68 家证券期货资

格事务所、7143 家事务所、2008 年新成立事务所的 13 大项

101小项信息，以及全国 85855 名注册会计师 14 大项 67 小

项信息，同时完善功能模块建设，基本实现行业信息监控体

系“全面记录、实时监控、有效披露”的三大功能。

五、加强执业监管和资格管理

一是加强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监管。加强对“炒鱿鱼、接

下家”行为的监管，密切关注上市公司业绩的大幅波动，向

24 家事务所发出提示函，并组织专家到相关事务所审计现场

查阅工作底稿，督导事务所严格按照新准则的要求谨慎执

业。二是按照每5 年对全国会计师事务所轮查一遍的要求，

圆满完成了第一个 5 年周期的检查工作。5 年来共对全国

6000 多家事务所进行了执业质量检查。其中，对存在严重问

题的137 家事务所和243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了公开谴责；对

435 家事务所和 623 名注册会计师给予了行业内通报批评。

三是进一步完善会员管理制度，加强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

查。制定实施《注册会计师诚信宣誓办法》、《名誉会员称

号授予办法》、《资深会员评定办法》和《注册会计师任职

资格检查办法》，修订《注册会计师转所办法》。为加强注

册会计师任职资格的管理，在2008 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

格检查中，因未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等原因暂缓任职资格的有

1164 人，不予通过并予以撤销、注销任职资格的有 1158 人。

此外，全年办理8077 名注册会计师注册备案，616 家事务所

（含分所）审批抄送，以及4368 名非执业会员的审核备案工

作；会签涉外执业机构临时执业许可、设立代表处、分所等

40 余批次。截至2008 年底，全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7284 家

（含分所），注册会计师 85855 人，非执业会员 7 万多人。

六、研究推进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改革，完善

考试组织工作

圆满完成 2008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组织工

作。与此同时，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计职业考试成

果，研究起草考试制度改革方案，并公开征求意见。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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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认可度为目标，积极开展与有关国家和

地区考试科目互免研究与磋商工作。严惩考试违规行为，对

2007 年度考试中发现严重违规的 84 名考生分别作出了3—5

年内不得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处理。建立健全防范科技手

段考试舞弊的防范体系。首次对一次通过全部 5 科考试，以

及各单科考试成绩前 10 名的考生进行表彰并予以奖励。

七、加强行业宣传、对外协调和国际交流工作

2008 年在全国性新闻媒体刊发新闻报道400 余篇次，编

发《工作简报》39 期、《情况通报》33 期，编写《信息快

报》150 期、《兄弟协会动态》4 期，编发网站信息 800 余

条，出版《中国注册会计师》杂志 12 期。组织开展纪念改

革开放30 周年暨中注协成立20 周年活动，全面总结和宣传

行业恢复重建以来和协会成立 20 年的成就和经验。密切关

注和参与注册会计师法的修订工作，就《国有资产法》、

《审计法实施条例》、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司法会计鉴定等提

出研究意见。协调和配合国家工商总局开展有关专项审计工

作，遏制企业“两虚一逃”行为。加强与统战部沟通，组织

开展行业统战工作情况调查，推荐行业优秀无党派人士参加

统战部培训。组织开展行业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密切跟踪

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变化，开展公允价值会计、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和国际趋同等研究。编发《行业发展研究资料》10 期、

《行业法规信息资料》300 万字，为注册会计师执业和有关

方面研究决策提供参考。2008 年接待来访和派出团组 100 多

批次，与6 个境外职业组织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继续推荐代

表到国际组织任职，协会参与行业国际事务的能力和话语权

不断提高。国际会计师联合会高度评价中国审计准则建设成

果，并将其列为会计师职业国际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八、积极研究和推进行业党建工作

2008 年，中注协与中组部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 10 多

个省区市开展行业党建情况调查，建立行业党建联系点，编

写《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建指导手册》，推动地方协会成立行

业党委，加强行业党建。截至 2008 年底，全行业共有党员

3.3 万人，其中注册会计师党员 2.3 万人，占 8.2 万名执业

注册会计师的28.8% ，全国已成立省级行业党委 11 个，党

支部等基层党组织724 个。

九、加强协会建设

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入调研，广泛走

访相关政府部门、兄弟协会和境外职业组织驻京办事处，交

流宣传、学习借鉴，积极推进协会建设。开展权力“搜索”、

监督定位、流程规范工作，进一步健全协会人事管理和培训

制度，创新和完善协会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协会已有40

余项内部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制定发布《关于不断改进

和加强协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意见》。2008 年组织召开常务

理事会通讯会议 3 次，理事会会议 1 次，充分发挥理事会和

委员会对行业重大事项的决策咨询职能。2008 年，中注协被

评为“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中注协党委被授予 “财政

部2006—2008 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注协在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号召和组织会员支持抗震救灾行动。全行业共向灾区捐

款5500 余万元，部分协会和事务所组成志愿服务队，无偿

提供抗震救灾捐赠款物审计和管理服务，展现了注册会计师

行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觉反哺社会的良好风貌，得到

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蔡晓峰、

韩伟炜、冯 毅执笔）

资产评估 事业

2008 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引，秉承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精神，坚持加强

监管与扶持促进相统一，市场拓展和质量保障相统一，自我

发展和防范风险相统一的原则，以推进评估立法为中心工

作，着重实施专业、人才、信息化、管理四项战略，圆满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全面推进行业又好又快发展开创了

新的局面。

一、评估行业法制建设稳步推进

2008 年，中评协继续配合全国人大财经委做好评估立法

相关起草工作。围绕评估行业管理体制、执业资格、统一准

则、机构组织形式和法律责任等评估立法的重大问题，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规范评估行业管理体制和

健全评估法制的政策建议。《资产评估法》已列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此外，中评协积极跟踪国家有关立法动态，就《国有资

产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中有关评估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

了具体意见和建议，进一步确立了行业法律地位。

二、资产评估准则顺利实施

2008 年，中评协适应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要求抓紧多项

新准则的研究制定工作，于11 月28 日发布了《资产评估准

则——无形资产》、《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和《专

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3 项新评估准则，评估准则体系建设

再上新台阶。此外，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准则、以出资为目的

的评估指南、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已分别形成初稿。

自2007 年财政部发布中国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和15 项具

体准则以来，中评协编辑出版9 本准则系列图书，将新准则

贯彻实施作为执业质量自律检查重点，督促、指导评估机构

和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评估准则规范执业，保障评估准则顺利

实施。2008 年共培训注册资产评估师2.5 万余人，培训完成

率在95% 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轮训一遍

的目标和要求。

河北、云南、安徽、贵州、江苏、广西、江西、河南、

福建、厦门、重庆和宁波等地方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

极配合中评协完成三项准则的征求意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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